
赣财购投诉〔2023〕61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HSH2023G069-D02
二、项目名称：江西省运动训练保障中心奥体主体育场塑胶面层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 江西垚堃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576号天使商业广场1607室

被投诉人:江西合胜合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凤凰洲绿地外滩公馆19栋911室

相关当事人1：江西省运动训练保障中心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紫阳大道666号

相关当事人2：湖南铭弘体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沙芙蓉片区隆平高科技园合平路618号A座2楼225
四、基本情况

江西省运动训练保障中心委托江西合胜合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江西省运动训练保障中心奥体主体育场塑胶面层项目（项目编号：HSH2023G069-D02），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采购结果公告于2023年8月28日发布。投诉人依法对采购结果提出质疑，并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9月13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于2023年9月18日向被投诉人发送“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和“暂停政府采购活动通知书”。目前，该项目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已于2023年9月13日签订采购合同并履约。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主要是相关当事人2涉嫌虚假响应的问题。经查：采购文件第三章采购项目需求部分“二、技术指标及要求”中“…为满足举办全国运动会及全国田径竞赛赛事要求，本次采购的货物铺装后仍需满足中国田径协会的Ⅰ类田径场地认证要求…产品应为有效期内的中国田径协会审定合格品牌产品（所有产品的产品型号需能在中国田径协会官方网站上查询到）…”。相关当事人2投标文件中“开标一览明细表”载明，起跳板槽和撑杆跳、铅球投掷、链球、铁饼投掷产品的制造商均为“山东泰山体育器材有限公司”。查询中国田径协会官方网站“2021-2023年中国田径协会田径器材审定合格名录（固定设施）”，其中“撑杆跳高插穴、投掷圈、铅球抵趾板”的合格名录中未发现“山东泰山体育器材有限公司”。相关当事人2所投部分产品不满足采购文件规定的符合性要求。投诉人投诉事项成立。

上述事实依据有采购文件及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鉴于项目已签订采购合同并履约，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相关当事人可依法提起诉讼，由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或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3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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